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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移民政策與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護照條例及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甲、申論題部分： 

 
一、本國人民與外國人民在國外結婚後，該外籍配偶以依親為由，向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

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申請居留簽證遭駁回，本國配偶得否認為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害，而提起行政訴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實務見解相關考題，建議考生論述上能將《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內容予以詳述。 

答題架構的部分建議考生能參考決議內容，予以區分「肯定說」、「否定說」、「決

議」等不同見解分點分項論述，相信能使解題爭點討論更加清晰！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擬答】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令判解系統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id=C%2c20140812%2c001&ro=0&ty=D&q=54d42496

927df754634c53ee3fee1c09&sort=DS 

 
本題關於該當事人涉及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內容，

本文節錄該決議之內容臚列不同見解整理如下： 

甲說：肯定說 

我國於 98 年 4 月 22 日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於同年 12 月 10 日施行。依上開施行法第 2  條規定：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23  條第 1  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第 1  款前 段分別明定：「家

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 之保護。」、「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一、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 體單位，應盡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

扶 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而配偶之一方如在外國，其 能否來臺團聚，對

「同居義務」能否履行有關鍵作用，同居復為婚 姻制度之核心價值，此等請求如被否准，

於兩公約施行後之價值判斷，已可認定直接侵犯到居住在國內之本國配偶維繫婚姻關係之

權 益，該本國配偶應有提起行政訴訟之權能。因此，在兩公約施行後 ，為落實尊重人性，

保障人權，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基於夫妻能長

期同居團聚之權利，應 容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本國配偶提起行政訴訟，自屬合法。 

乙說：否定說 

按「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 害關係人得提起訴

願。」訴願法第 18 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利害關 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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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 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

之 。夫妻各自為權利義務之主體，配偶之一方因行政機關作成違法或 不當之行政處分，

致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有損害，他方配偶並 非當然為上開規定之利害關係人。居留簽

證之申請人既係外籍配偶 ，對本國配偶不存有駁回處分，其亦未因該駁回處分而有權利或

法 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則本國配偶對駁回居留簽證申請之處分，自 無提起行政訴訟之

適格。從而，本國配偶以自己名義對駁回居留簽證申請之處分提起行政訴訟，其當事人不

適格，應予駁回。 

決議：採乙說 

行政訴訟法第 5 條第 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

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 分之訴訟。」人民根據此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 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

處分之公法 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遭 駁

回之事件，法令上並未賦予第三人有為其申請之公法上請求權，第三人 即不可能因主管機

關之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1 條：

「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而擬在我 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第 12 條：「外交

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簽證申 請時，應衡酌國家利益、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我國關係決

定准駁；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應審酌申請人身分 、申

請目的、所持外國護照之種類、效期等條件，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 」據此等規定可知，

得以外國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限於持外國護照之外 國國民，該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並

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 。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固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 ，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之請求權，仍應視 此兩公約

之各別規定，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 有明確規定者，例如公政

公約第 24 條第 3  項兒童之出生登記及取得名 字規定，及經社文公約第 13 條第 2  項

第 1  款義務免費之初等教育規 定，始得作為人民之請求權依據。至公政公約第 23 條第 

1  項：「家庭 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經社文公約第 10  

條第 1  款前段：「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 護與協助，其成立及

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 協助。」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

並未明確規定，不得據以認為本國 配偶有為其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因

此，外籍配偶申請 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本國配偶主張此事實，不可能因主管機關否

准 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之情形，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院應駁回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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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為澳大利亞籍外國人，經勞動部許可 B 補習班聘僱 A 從事補習班外語教師工作（聘僱期

間自 109 年 9 月 4 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8 日止），A 持勞動部許可向內政部移民署申

請居留證延期獲准（居留效期自 109 年 9 月 3 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8 日止）。因 A 於 

109 年間，數度遭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查獲利用工作以外時間，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

從事音樂表演工作，勞動部爰認定 A 有該當就業服務法第 73 條第 1 款規定之情事，發函

通知 B 補習班及 A，自 110 年 12 月 20 日起廢止其 109 年 8 月 20 日聘僱許可函並諭

知 A 不得再於境內工作，同函並副知內政部移民署。試問，內政部移民署收受勞動部通知

後，應如何處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群組式、母子法混合的綜合情境題，考生需對於《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9、

31、36 條有關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工作」、「居留原因消失」、「強制驅逐出國」

等規定有基本的熟悉，故建議平常準備時將相關條文體系予以連結整理，相信更有助於

提升解題之速度． 

答題架構的部分建議考生能區分「廢止居留許可」、「踐行強制驅逐出國相關程序」、

等不同部分分點分項論述，相信能使解題爭點討論更加清晰！ 

另外有建議能補充「多階段處分」之相關實務見解內容，相信論述會更加豐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9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6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 

【擬答】 

本題涉及「居留原因消失」、「強制驅逐出國」等內容，本文針對內政部移民署收受勞動部

通知後得為之處理說明如下： 

廢止其居留許可 

條文規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本文）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

居留證。」 

說明 

本題甲原先之居留原因為持有我國之工作許可，惟今其工作許可已遭廢止，故居留原因

已屬消失，依上開條文規定，內政部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另外須特別補充的是，依照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移民署依本法第三

十一條第四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外國人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時，

應通知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A 因未辦理變更登記，處以罰鍰 

變更服務處所應辦理變更登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5 項）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罰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85 條第 3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3)未依第九條第七項或第

三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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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27 日陪同國人乙前往大陸地區，媒合乙與大陸地區女子丙於同年 

11 月 1 日結婚，並期約媒合婚姻報酬新臺幣 3 萬 6 千元。內政部移民署經調查後發現前

述事實，試問應如何處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群組式的法條題，考生除需對於《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有基本的熟悉外，

對於對應的罰則內容更勿輕易忽略，筆者在書籍裡不斷強調條文組織體系間之重要性，

考生若能於平常準備時將相關條文體系予以連結整理，相信更有助於提升解題之速度．

另外「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定義也建議能一併說明． 

答題架構的部分建議考生能區分「跨國境婚姻媒合之行為」、「期約媒合報酬之行為」

等不同部分分點分項論述，相信能使解題爭點討論更加清晰！ 

結論部分也建議能補充此條文所涉及之重要釋字（司法院大法官第 802 號解釋），相信

論述內容會更加豐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58、76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 

釋字第 802 號 

【擬答】 

本題涉及「跨國境婚姻媒合」等相關內容，本文針對關於甲所為之行為，移民署得為之處理

說明如下： 

甲之行為屬於「跨國境婚姻媒合」之行為 

條文規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13 款）： 

「跨國（境）婚姻媒合：指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與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間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對象之行為。」 

說明： 

本題中，甲媒合我國人乙與大陸地區人民丙之行為構成前開條文所定之「跨國境婚姻媒

合」。 

甲期約媒合報酬之行為違法 

條文規定：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 

「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 

「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所稱報酬，指因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對象之行為，

而向受媒合當事人約定或請求給付之對價。」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6 條第 2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 

說明： 

本題甲期約媒合報酬 3 萬 6 千元係針對媒合約定對價之行為，已違反前開條文規定，主

關機關得依情節處以 20 萬～100 萬元罰鍰。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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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釋字第 802 號解釋曾針對前述條文予以審查其合憲性，本文一併敘明之：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不違反憲法上工作權、契約自由之保障，釋字第 802

號理由書提及「該規定僅係對於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者職業執行內容，以及偶然從

事婚姻媒合者與他人締約內容之干預，不僅有助於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去商業化，從

而健全跨國（境）婚姻媒合環境，亦可減少假婚姻媒合而行人口販運之不法情事，及避

免物化女性、商品化婚姻等流弊。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不違反憲法上平等權之保障，釋字第 802 號理由書提

及「該規定係為健全跨國（境）婚姻媒合環境，以保障結婚當事人權益、防杜人口販運

及避免物化女性、商品化婚姻等（上開內政部函參照）。上開目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

洵屬正當；其所採取之分類及差別待遇亦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而有合理關聯。」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6 條第 2 款規定不違反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釋字第 802 號理由書提

及「就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罰鍰，已授予主管機關得依違規情節之輕重而予處罰之裁量權。次就其處罰下限部分

言，因於個案中仍有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等有關減輕處罰規定之適用，而得以避免

個案處罰顯然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 

 
四、請說明進入臺灣地區之港澳居民，主管機關得基於何種理由，逕行強制出境。如強制出境前，

主管機關發現須強制出境之港澳居民涉有刑事案件且進入司法程序時，依法應如何處置？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母子法混合的法條題，考生除需對於《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有基本的熟

悉外，對於相關子法之整合更勿輕易忽略，本題涉及之子法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

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考生若能於平常準備時將相關子法予以連結整理，相信更

有助於提升解題之速度． 

答題架構的部分建議考生能區分「強制出境之理由」、「須強制出境之港澳居民涉及刑

案之處理」等不同部分分點分項論述，相信能使解題爭點討論更加清晰！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4、6 條 

【擬答】 

本文區分題目所問，分別針對「強制出境之理由」、「須強制出境之港澳居民涉及刑案之處

理」兩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強制出境之理由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 

「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或澳門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內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

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境，逾限令出境期限仍未出境，內政部移民署得強制出境： 

未經許可入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稱未經許可入境者，包括持偽造、變造之護照、旅行證或其他相類似之書證入境

或以虛偽陳述、隱瞞重要事實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入境者在內。」） 

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或經撤銷、廢止停留、居留、定居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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